
— 1 —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土〔2025〕80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

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单位产品产生强度控制

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》，我局研究制定了

《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单位产品产生

强度控制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单位

产品产生强度控制工作方案（试行）

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，按照《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》要

求，探索对钢铁、电力、石化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工业固体废物

产生总量和单位产品产生强度控制（以下简称工业固体废物“双

控”），推进本市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

用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“先行先试、逐步推进”的原则，对上海电力股份、华

能华东分公司、申能集团、宝钢股份、上海石化、高桥石化 6 家

钢铁、电力、石化的重点行业企业（以下简称重点行业企业）探

索实施工业固体废物“双控”。

6 家重点行业企业应当结合“无废集团”“无废工厂”建设

等工作，强化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，到 2027 年，

分别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单位产品产生强度较 2024 年累计下降

3%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得到有效控制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建立工业固体废物“双控”管理制度

6 家重点行业企业建立工业固体废物“双控”管理制度，明

确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措施和路径，制定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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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废物“双控”工作方案。按年度制定工作计划，明确当年工

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单位产品产生强度控制目标和重点任务。

年度工作计划应于每年 3 月底前报市生态环境局（2025 年度应

于 2025 年 6 月底前报送）。如年度工作计划根据当年实际情况需

进行调整的，每年 9 月底前，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。

（二）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

6 家重点行业企业加大节能减排及资源循环利用新技术使

用，提升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。宝钢股份重点加快推动短流

程炼钢工艺开发应用，强化废钢、冶炼废渣返生产利用。发电企

业公用电厂和企业自备电厂重点提升整体发电效率，提高电煤热

值，严格控制电煤硫分灰分，降低灰渣量。石化企业重点推动生

产工艺改进，发展循环型工艺，从源头减少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

固体废物产生量。

（三）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

6 家重点行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全

过程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。鼓励建设企业内部固体废物信息化

管理平台，并与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互联，推进工业固

体废物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。落实危险废物“五即”规范化

管理要求，实现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

全流程闭环管理。通过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，运行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电子台账、电子联单，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全过

程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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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排污许可证衔接和跟踪评估

2025 年 12 月底前，6 家重点行业企业按照企业排污许可证

变更或重新申请流程，将工业固体废物单位产品产生强度目标纳

入排污许可证管理。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受理后及时在排污许可

证的“管理要求”中予以明确。每年 4 月份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

对 6 家重点行业企业上年度工业固体废物单位产品产生强度和

产生总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，相关情况及时反馈企业。

三、核算方法

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单位产品产生强度

按如下方法核算。

（一）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

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包括企业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

危险废物产生量（扣除企业协同处置社会其他企业的固体废物

量），采用年度生态环境统计数据。

（二）工业固体废物单位产品产生强度

工业固体废物单位产品产生强度=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÷

产品产生总量。其中：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的单位为万吨；产

品产生总量单位为万吨（钢铁行业）、亿千瓦时（发电行业）或

吉焦（石化行业）。单位产品产生强度计算时，钢铁行业按照粗

钢产量核算，电力行业（仅考虑煤电厂）按照发电量核算，石化

行业（仅考虑自备电厂）按照供热量核算。电力行业存在供热量

的，换算为发电量；石化行业存在发电量的，换算为供热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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